
   

 

证券代码：000723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22-085 

债券代码：127061              债券简称：美锦转债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2022年8月2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8月12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包括3名独立董事，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姚锦龙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并通过《关于<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若在本次激励计划

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限制性股票登记期间，公司有派息事项，应对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鉴于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已经实施完毕，公司

拟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由6.96元/股调整为6.76元/股。其他未修订部分，仍然

有效并继续执行。修订后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能够充分调动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的积极性，保障公司发

展战略规划顺利实现，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相关意见。董事朱庆华先生、郑彩霞女士和梁钢

明先生系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

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公告编号：2022-087）和《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并通过《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飞驰科技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飞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驰科技”）因

生产经营需要，拟向广东耀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直接租赁的方式在不超过（含）

人民币 2,000 万元整的额度内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期限不超过（含）36 个月，

用于购买生产设备。根据公司持股比例，公司拟为上述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额度

提供 42.67%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即最高担保限额为人民币 853.4 万元。飞驰科

技其他股东或其他相关方正与广东耀达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协商为飞驰科技的该

项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于被担保对象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拟为控股子公司飞驰科技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8）。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决定于 2022 年 8月 30日（星期二）15:00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清泉

西湖办公大楼会议室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89）。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九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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